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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

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本次董事

会拟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结合自身战略发展规划，拟以人民币695万元的价格向控股股东山东中际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转让公司位于龙口市诸由观镇东河阳村的一宗闲置土地使用权及地

上建筑物，其中土地使用面积为9,234㎡，房屋建筑面积为6,741.08㎡。此次关联交易

事项可以盘活闲置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且交易价格高于评估值，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进行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回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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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陈大同          金福海          夏朝阳          刘  斌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4 日 


